
碩士學位考試申請須知 

學位考試提出申請時程： 

符合學位考試申請資格者，應於學校規定時限內提出申請： 
口試時間：上學期 1 月 31 日前(隨春節年假調整及寒假作息週一至週四)； 
     下學期 7 月 31 日前(暑假作息週一至週四)。 

翻譯學／語言學碩士班  
提交時程：上學期最遲於 12 月底前，下學期最遲於 6 月底前。 

申請流程 

 

 
符合各組學位考試申請資格者 

備齊申請文件向所辦提出申請 
1. 學位口試同意及考試申請書 
2. 論文全文初稿 (語言學研究生免繳) 

(論文初稿內容須徵得指導教授同意) 

3.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之修課證明  
– 106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 

4. 當學期選課清單 
5. 歷年成績單 
6.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 

－須低於30% 

電子檔即可 

學位考試資格審查(需2~3個工作天) 

資格符合 資格不符 

學位考試通知 
碩博士學位考試系統申請表 學位考試撤銷 

學位考試 
紙本論文建議一個月前送達各口試委員 

最遲應於兩週前送達 

學位考試通過 學位考試未通過 

辦理離校程序 

領取學位證書 

論文修訂完畢，須經指

導教授同意後，使得向

所辦提出辦理離校申請 


